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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农民宅基地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3

于汝顿
(枣庄市国土资源局 ,山东 枣庄　277102)

0　引言

枣庄市位于山东省南部 , 土地总面积为

4 550 km2 ,辖 5区 1市和 1个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,

有 63个乡镇 (街办 ) , 2 214个行政村 (自然村 3 209

个 ) ,总人口 365万 ,其中农业人口 270万。枣庄市

耕地面积 179 333 hm
2

,人均耕地面积 487 m
2

,低于

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 533 m
2的“警戒线”,人

地矛盾非常突出。

2004年 ,通过对枣庄市 2个区 (市 ) 6个乡镇 18

个村的典型调查发现 : 18个典型村共有 3 999户 ,总

人口 14 334人 ,有宅基地 4 398宗 ,占地 118. 3 hm
2
;

有闲置宅基地 460宗 ,用地 21. 5 hm
2
;空闲住宅 318

户 ,用地 6. 1 hm2 ;超占宅基地 1 682宗 ,占地 7. 2

hm
2
;村内空闲地 19. 8 hm

2。在满足农民生产、生活

需要的情况下 ,如果户均占地 (包括道路等公共设

施 )控制在 280 m
2

,枣庄市可腾出旧村占用土地 2

万余公顷。实践证明 ,农村宅基地存在面积超占、一

户多宅、缺乏科学规划以及部分农宅使用证与现状

不符等问题。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 ,正确引

导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、节约使用土地 ,切实保护

土地 ,解决好农村宅基地存在的问题 ,将为集约利用

土地、节约用地 ,开辟一条广阔的渠道。

1　农村住宅用地存在的问题

(1)一户多宅问题突出 ,非法转让缺乏制约。

一户多宅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: ①《土地管理

法》颁布实施前形成的一户多宅 ; ②建新不拆旧形

成的一户多宅 ;③子女继承父母的房产 ,出现的一户

多宅 ;④有的国土管理人员执法不严 ,为一户多宅打

开方便之门 ;⑤部分进城经商、务工的农民通过非法

交易流转给其他农民手中 ,形成一户多宅。一户多

宅的现象 ,使一些住房进入非法交易市场 ,违背了

《土地管理法》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买卖或

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。”的原则。

(2)缺乏统一规定 ,布局混乱。由于缺乏统一、

长期、科学的规划 ,造成农民住宅杂乱无章的布局 ,

房屋参差不齐、面积大小不一的现象 ,不同程度的存

在着宅基地的面积超标。从 20世纪 90年代至今 ,

枣庄市有 830个村庄重新进行了规划方案的编制 ,

占村庄总数的 25. 9% ,实际按照规划方案建设的不

足规划村庄的 50% ,仍有 80%以上的村庄建设没有

按规划进行 ,有一部分村庄沿路建设 ,成为“一条

龙”式的马路村庄。目前 ,乡镇建房办和国土资源

所人员配备不足 ,素质达不到要求 ,加之缺少专项经

费 ,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开展。

(3)村庄盲目外延 ,形成“空心村”。《土地管理

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 ,农村居民建住宅 ,应“尽量使

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”。由于追求区域优

势 ,新建住宅向县、乡、村道路靠拢 ;随着民营经济的

快速发展 ,商业网点建设的增加 ,工、商、居住集于一

体的农宅从有利于生产和经营出发 ,其建设位置向

集市和便利的公路两旁靠近。令人担忧的是 ,只见

新房起 ,不见新村成 ,新宅不断外扩、老村形成空壳。

因农民外出经商、进城落户就业等原因 ,造成闲置宅

基地、空闲住宅户约占枣庄市总农户的 10% ,达 7. 5

万户 ,形成“空心村”现象 ,造成大量土地的闲置和

浪费。

(4)集体土地使用证和宅基地现状存有背离。

1992年前后 ,对农村宅基地进行确权发证。该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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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量面广 ,时间紧 ,技术性较强。由于乡镇所人员

少 ,业务水平参差不齐 ,具体操作实施抽调一些临时

工 ,甚至村干部参加 ,加上把关不严等人为因素 ,取

得的一些基础性材料存在误差 ,使发放的集体土地

使用证在面积、四至、拐点、比例尺等内容上存在错

误 ;当时我国正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,使发放的

集体土地使用证较多地存在着证上面积小 ,宅基地

实际面积大的情况 ,这种背离 ,使集体土地使用证作

为农民拥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依据的功能无法

正确体现出来 ,也不能成为处理宅基纠纷的依据 ,为

今后的工作埋下了隐患。

(5)未批先占、非法买卖宅基地问题比较突出。

一些农民法制观念单薄 ,不经国土部门批准 ,擅自建

房 ,有的甚至在承包耕地上建住宅 ,有些村集体作为

经济来源 ,靠卖宅基地作为村里的办公经费和其他

开支。

2　采取的对策

(1)加强农宅用地管理 ,严格审批农民宅基地。

进一步规范农民宅基地申请报批程序 ,在审批过程

中 ,坚持做到“四公开”和“三到场”,即公开申请建

房用地的条件、公开住宅建设用地的程序、公开审批

宅基地面积位置及户数、公开收费项目及标准 ,选址

定点到场、丈量放线到场、竣工验收到场 ,实现农民

宅基地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。在审批过程中做到

“放收兼顾”。必须做到凡是新建住宅后 ,应退出旧

宅基地的 ,要采取签订合同等措施 ,确保按期拆除旧

房 ,交出旧宅基地 ,收回并重新利用村内空闲地和废

弃的宅基地。

(2)划定村庄控建线 ,严格规划 ,科学布局。从

村庄建设的长远发展出发 ,本着严格规划、科学布

局、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 ,实事求是地划定村庄可控

建线 ,设立界桩 ;在规划和布局上统筹兼顾 ,防止新

的问题出现。把人口在 500人以下的自然村向行政

村集中 ;有山坡地的村 ,村址建在平原地上的要迁向

山坡地 ;要充分利用村内的空闲地、老宅基地和未利

用土地 ;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要兴

建农民住宅小区 ,避免“二次拆迁”的大量浪费。通

过逐步的村庄规划及土地整理 ,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解

决“空心村”、超面积和一户多宅问题。

(3)通过年检纠正集体土地使用证中的错误 ,

实现微机管理。本着有错必纠 ,有误必改的原则 ,通

过集体土地使用证年检 ,纠正宅基地确权发证的错

误 ,达到权利明晰、面积准确、四至无误、图文规范 ,

使集体土地使用证 ,真正成为农户拥有集体土地使

用权的法律依据。通过基础资料的微机输入 ,实现

农宅用地档案的微机化管理 ,使农宅用地管理走上

规范化、法制化。

(4)在一定时期内冻结农民宅基用地的审批。

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剧 ,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,计划生

育政策的严格实施 ,为农民宅基用地的冻结提供了

一定的依据。参照近年来建设用地冻结管理的经

验 ,在一定时期内冻结部分村庄的农民宅基用地审

批 ,对于逐步消化村内空闲地和废弃地 ,从根本上解

决“空心村”现象 ,促进村庄建设的集约用地和科学

用地。

(5)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。采取多种形

式 ,广泛深入地宣传《土地管理法》,不断增强广大

干部群众的土地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,逐步形成依

法用地、集约用地的浓厚氛围。加强对农村宅基用

地的动态巡查 ,避免以往在巡查时只注重查看城乡

结合部、乡镇驻地、主要干道 ,加大对村庄的巡视 ,努

力把土地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。对未经批准 ,

非法买卖宅基地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 ,典型案件

要公开曝光 ,教育群众自觉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。

“全省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方案”通过专家论证
2007年 8月 3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组织召开了“全省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方案”专家论证会。省厅副厅长、地质资料

数据中心建设工程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柏贵生、王玉志同志及领导小组成员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。论证

会邀请国土资源部、全国地质资料馆、山东经济学院等有关单位的专家组成专家组 ,对《建设方案》进行了论证。

专家组在听取汇报、审阅有关技术文件、进行质疑的基础上 ,经过充分讨论形成以下主要论证意见 :《建设方案》思路清

晰、目标明确 ,保障措施得力 ;提出的技术路线合理可行 ;采用数据库技术、网络技术、GIS技术等信息化技术 ,具有前瞻性、先

进性 ;充分利用现有资源、节约开支 ,经费预算合理。专家组一致认为 ,《建设方案》合理可行 ,建议根据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

后 ,上报有关部门审查、批准实施。 (厅资源处　省国土资源资料档案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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